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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送医后要求付费 患者起诉索赔1万元
法院判决：未证明取钱行为扩大了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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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急救中心 （站） 和急救网络医院不

得因费用问题拒绝或者延误院前医疗急

救服务” 已被写入国家部门规章， 这也

意味着 120“先给钱再出车” 成为了历

史， 那么当 120 完成了转运任务后， 能

否及时收费呢？ 近日， 市民李先生因为

这个问题与某急诊中心打起了官司。 李

先生称 120 急救人员逼迫其交车费的行

为， 导致其原本骨折的伤势“雪上加

霜”， 为此要求判令该急诊中心赔礼道歉

并赔偿 1万元。

车祸送医

因支付车费起纠纷

李先生说， 2021 年 5 月 8 日早上，

他途经莲中路时发生了交通事故。 当时，

他被撞得倒地不起， 全身疼痛头晕乏力，

路边好心人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 120

急救护车到场后， 就带他离开现场， 送往

医院抢救室。

据李先生回忆， 由于车祸事发突然，

转运途中没有家属陪同。 车辆开至医院

后， 救护车的收费员向他收费。 “我当时

疼痛难忍， 无法支付。” 让李先生无法理

解的是， 医院能开通绿色急救通道， 在未

支付医药费情况下， 医生先行开具 CT 等

检查项目， 由护工推至放射科进行检查，

但 120救护车就是不愿“赊账”。

李先生表示， 在检查完成未出报告结

果前， 救护车的工作人员连同警方将其拦

住， 要求他支付车费和医疗费。 “我告诉

他们等我爸爸妈妈来， 或者等我同事过来

支付。 但 120仍旧不依不饶， 强行要求我

当场支付。” 李先生说， 最终他强忍疼痛，

用双手打开包取出钱包， 支付了车费 156

元后， 才被放行。

随后 CT显示李先生右侧肱骨大结节

骨折伴随多处外伤。 李先生的家属至医院

后， 将绿色急救通道未支付医药费全额付

清。 医生在病历中写明骨折需要制动。

李先生认为， 120 急救车不是出租

车， 在患者未确定身体条件能支付情况

下， 可以联系患者家属及单位进行垫付，

强行要求患者必须当场支付是不对的。 李

先生还强调， 院前急救和院内急救的抢救

通道现在被 120强行割裂， 医者仁心变为

拦截追讨急救未确诊疼痛难忍的病人收

费。 急诊中心的行为延误了他的治疗， 原

本他骨折了应制动， 急诊中心让他支付费

用， 导致其肩袖损伤加重， 撕裂进一步加

强， 加重了他的损害。

120：已完成院前急救

收费无过错

对于李先生的指责， 急诊中心表示很

委屈。 首先， 急诊中心未对李先生的任何

人格权利包括名誉权、 荣誉权等侵权， 不存

在侵权行为， 不应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

其次李先生的肩部损伤完全是因为交通

事故导致的损害后果， 与急诊中心的收费行

为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 因此急诊中心

不认可。

第三， 急诊中心的院前急诊医疗服务

本来就是有偿性的服务， 该中心要求李先

生支付费用符合法律规定、 服务合同有偿

性的性质。 急诊中心不能因为李先生不支

付相关费用而进行等候， 因为在等候的过

程中会面临更多需要急诊的病人的出车要

求。

事发当日， 工作人员送李先生到了医院

急诊室， 但李先生拒绝支付急救费用， 声

称： “我要先做检查， 我不付”， 并未表示

等家人或者同事过来支付费用。 该中心的工

作人员也是等李先生的 CT 检查后， 再次要

求他支付费用。 在报警后， 警察的介入下，

李先生将车费支付了。 急诊中心认为自己收

费行为不存在任何过错， 不同意给予李先生

赔偿。

法院：

120要求支付费用未侵权

审理中， 李先生向法院申请对其患病右

手取钱的情况对他的健康权损害进行因果关

系和参与度的鉴定。 法院委托司法鉴定， 但

鉴定机构表示鉴定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

或者鉴定能力， 不予受理该委托。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后指出， 本案

中， 在与医院急诊室医生进行交接后， 急诊

中心的院前急救服务工作结束， 李先生理应

支付相应的救护服务费用。 李先生主张其当

时向急诊中心工作人员提供工作证和身份

证， 要求等待其家属和同事前来支付救护费

用。 对此， 急诊中心予以否认， 李先生亦未

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 故法院难以采

信。

根据急诊中心的院前急救电子病历中的

诊断和医院的当天诊断， 李先生为右侧肱骨

大结节骨折、 多处软组织挫伤。 虽然李先生

存在上述伤情， 从包中取钱款支付费用存在

一定的困难， 但其左手并未受伤， 在其基本

生命体征平稳， 意识清楚情况下， 急诊中心

的工作人员要求急诊中心支付救护费用， 且

在李先生要求先行进行 CT 检查， 急诊中心

等其检查结束后， 再行通过警方处理支付救

护费用事宜， 符合工作操作流程。 李先生未

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取钱支付动作造成了他伤

情进一步扩大的结果， 以及急诊中心的要求

支付行为与李先生伤情的扩大之间存在因果

关系， 因此法院难以认定急诊中心的行为对

李先生构成了侵权。 且急救中心要求李先生

支付救护费用的行为并未对李先生的人格权

构成侵害， 因此李先生要求急诊中心赔礼道

歉， 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 法院驳回了李先生全部诉讼请

求。

吹着“冷气”进口的牛油果变质谁之过？
法院判决承运人承担80%的责任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傅杰

本报讯 在奉贤区某道路修缮的工地

上， 发生了施工方准备用来铺人行道的地

砖， 被隔壁工地的“不法友商” 偷走铺进

自家路面的事。 近日经奉贤区人民检察院

起诉， 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卢

某犯盗窃罪， 判处其拘役 4个月， 宣告缓

刑 4个月， 并处罚金 1000元。

据奉贤检方指控， 2021 年 7 月， 奉

贤区某道路修缮项目的负责人洪某向警方

报案称， 他堆放在路边用于铺设人行道的

地砖少了许多， 怀疑是被人偷了。 在报警

后， 洪某又与工人联系， 工人告诉他当天

修路用了不少地砖， 他以为少掉的地砖都

被工人用了， 就找到警方撤案了。 几天后，

洪某在与工人对账时却又发现， 工人修路用

掉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其余少掉的应该是

被人偷了， 便又向警方报了案。

民警很快通过道路监控视频锁定了犯罪

嫌疑人卢某。 到案后卢某交代， 他是负责

附近另一条道路修缮项目的， 在他开车经

过洪某负责的工地时， 发现有很多地砖堆

放在路边没人看管， 因为他的项目也需要

这些材料， 就搬了满满一面包车的地砖拉

到了自己负责的路段。 接下来几天， 他都

会来到此处“进货”， 给自己的工程省下了

一笔材料费。

经查， 卢某几次共窃取了约 1000 块地

砖， 价值 1236元。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对接“一网通办”助力智慧政务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深度融入上海城

市数字化转型， 充分发挥工商银行网点渠

道多 、 客群基数大的优势 ,助力上海

“一网通办” 政务服务建设。 近日， 在上

海市政府办公厅政务服务处和大数据中心

的指导下， 工行在全辖452家网点的智能

终端上线 “一网通办” 政务服务引入， 升

级网点为 “一网通办政务服务点”， 助力

打造 “15分钟” 政务服务圈。

据悉， 此次工行网点引入上海 “一网

通办” 政务服务共计127项， 涵盖了与老

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保、 医保、 公

积金、 住建等多个领域。 一网通办政务服

务在工行网点上线以来， 通过收集网点和

客户的使用反馈， 对政务需求集中的网点

增配 “一网通办” 政务辅柜， 包括政务领

域应用较多的彩色A4打印机、 高拍仪等

设备， 尤其是近期配合上海复工复产， 工

行在部分网点上线了 “离线随申码服务”，

切实为老年客户、 未成年人客户通行提供

便利。

工行上海分行通过在全市网点引入

“一网通办” 政务服务事项， 打造独具特

色的 “政务场景+金融服务” 合作模式，

以政务服务赋能网点经营转型， 深度践行

“人民金融” 理念， 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政

务服务半径。 尤其在郊县地区， 工行网点

与社区服务中心形成联动， 满足市民政务

服务查询、 办理的需求， 提升群众获得

感 ， 实现了政府、 银行和市民的三方共

赢。

下一步， 工行上海分行还将充分发挥

平台、 渠道优势， 在服务政府决策、 社会

治理、 便民服务过程中， 将工商银行金融

服务与政务、 营商、 民生融合， 惠泽百姓

民生， 优化营商环境。

□法治报记者 翟梦丽

法治报通讯员 魏小欣

19 吨牛油果跨越太平洋， 从墨西哥运至

中国上海港， 却在卸货时发现已腐烂、 软化。

是牛油果在装载之前被炭疽病及真菌感染， 还

是运输中存储温度偏高所致？ 货物到港卸货后

加速腐烂又是哪方之过错？ 收货人和承运人各

执一词互不相让。

日前， 上海海事法院对这起海上货物运

输合同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承运人对货

物损害后果承担 80%的责任，收货人承担 20%

的责任。 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货物损失 28 万

余元，并支付公估费 2600元以及相应利息。

原告某国际贸易公司与托运人签订牛油

果进口合同。 被告某海运公司接受委托， 负

责将牛油果从装货地墨西哥乌鲁阿潘， 经陆

路运至起运港曼萨尼略， 再经水路运至目的

港中国上海。 考虑到牛油果属于生鲜果蔬易

变质， 提单特别载明， 运输过程中牛油果应

储存于 6.5 摄氏度的冷藏集装箱中， 集装箱

由被告提供。

一个月后， 两箱牛油果终于抵达上海港，

但预期的时间晚了几天。 第二天， 两个集装箱

整箱被送至水果市场。 打开集装箱后发现， 一

个集装箱内的牛油果已经大量腐烂、 软化。

贸易公司当即通知海运公司， 双方在次日

就货损进行联合检验。 检验报告显示， 箱内

27%的牛油果已经腐烂、 72.7%的牛油果已经

完全软化。 检验报告还记载， 后半段航程中，

货物运输温度在 6.9 至 10.1 摄氏度之间波动，

高于牛油果储存所要求的 6.5摄氏度。

几天后， 该批货损牛油果被全部销毁。 贸

易公司向海运公司索要赔偿， 遭到拒绝。

庭审中， 原告诉称， 涉案提单显示集装箱

的内陆运输和海上运输均由被告履行， 货物装

载至集装箱后， 被告的责任期间即开始计算，

货损发生于被告责任期间； 集装箱实际温度超

出提单特别记载的温度， 是造成货物损失的直

接原因， 且货物运输时间迟延 6天左右， 过长

时间储放也是货损发生的原因之一。

被告辩称， 被告在责任期间已经将冷藏集

装箱设定至提单记载的温度，符合提单要求，已

尽管货义务；涉案货物在最潮湿、产量最低的季

节采摘， 且未采取相应低温预处理措施来避免

炭疽病及真菌感染， 货损可能发生于装运集装

箱之前。

法院经审理认为， 该案中， 货物从装货地

至目的港的整个运输期间均在被告的实际控制

之下， 被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货物在装箱

前已经存在货损。 因此， 可以认定货损发生在

被告责任期间。

被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托运人未进行预

冷， 以及未预冷与货损结果间的因果关系。 被

告主张货物品质及病虫害造成货损， 但提供的

证据均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 而原告提供了墨

西哥当局的动植物检验检疫证书， 可证明货物

符合相关标准。因此，被告不存在约定或法定免

责事由。原告作为专业进口商，明知牛油果需要

低温储存，而且对温度变化敏感，高温存储会加

速牛油果腐烂变质， 但在开箱发现货损后未及

时给冷藏集装箱插电， 导致箱内温度在这期间

急剧上升， 原告应对收货后扩大的损失自行承

担责任。

偷隔壁工地建材盖自家项目
男子犯盗窃罪被判处拘役4个月 缓刑4个月

男子入户盗窃 监控拍下作案过程
犯盗窃罪被法院判处拘役3个月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高松

本报讯 路过他人房屋见家中无人便心生

贪念爬窗入室， 谁知翻了一圈一无所获， 又逢

犬吠声袭来， 做贼心虚的男子很快逃离了现

场， 不想却被主人家中的监控探头捕捉了下

来。 近日， 经崇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崇

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男子王某

因犯盗窃罪， 被法院判处拘役 3个月， 并处罚

金 1000元。

家住崇明的李女士家里安装了一个监控摄

像头， 一天晚上李女士的手机监控 APP 突然

弹出了一条消息， 显示摄像头发现家里有人进

入， 李女士打开手机一看， 发现一个陌生男子

正在房间内四处翻动。 李女士马上报了警。

王某到案后交代， 当天晚上他路过李女士

家的房子， 看到李女士家中没有灯光， 便心生

贪念， 溜窗入室， 想要窃取财物。 谁知道打着

手电筒把屋子里里外外翻了一圈， 一无所获。

此时屋后又传来犬吠， 王某做贼心虚， 不敢继

续翻找就逃离了现场。

崇明检察院经审查， 认定应当以盗窃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考虑王某系入户盗窃未遂， 依

法可以从轻处罚。 同时王某此前也因盗窃行为

被行政处罚 2次， 刑事处罚 3次， 这次虽然没

有偷到财物， 但也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